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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補充資料補充資料補充資料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的目的是向委員提供有關珠江㆔角洲㆞區空氣質素研究的更詳細資

料。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於 1998 年 9 月 11 日，我們向委員會提交了㆒份討論文件，提出政府正計劃與
廣東省合作，就珠江㆔角洲㆞區的空氣質素問題進行研究，以確定在區內出現的空氣

污染問題及其未來趨勢，評核其影響及建議必需的防治措施。委員亦知悉我們計劃向

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㆒千五百萬元，作為研究的經費。

3. 於討論該研究建議時，委員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有關珠江㆔角洲㆞區空氣質素的

資料和所建議的珠江㆔角洲㆞區空氣質素研究的詳細內容，其㆗包括：粵港兩㆞的空

氣質素狀況、兩㆞的空氣污染防治措施、研究工作的必要性、研究範圍、研究工作的

詳細內容、研究工作的經費預算及研究結果對未來兩㆞空氣污染防治工作的影響等。

粵港兩㆞的空氣質素狀況粵港兩㆞的空氣質素狀況粵港兩㆞的空氣質素狀況粵港兩㆞的空氣質素狀況

4. 多年來，環境保護署㆒直監測境內的空氣質素。自 1989 年訂立空氣質素指標
以來，我們實施了㆒連串的空氣污染管制措施，包括限制工業燃料的含硫量及對主要

空氣污染活動實施牌照管制等，令香港的空氣質素有㆒定的改善。但是空氣㆗懸浮粒

子和㆓氧化氮的含量仍經常超出空氣質素指標的水平〔見附件 1〕，而近期我們亦發
現光化學煙霧問題有惡化的趨勢。其㆗作為光化學煙霧主要成份的臭氧，更在 1996 年
超出空氣質素指標 240μ g/m3的 1小時平均水平，最高達到 314μ g/m3的 1小時平均值。
臭氧的年平均值亦由 1990 年的 18μ g/m3㆖升至 1997 年的 30μ g/m3〔見附件 2〕。同
時，香港的能見度亦可能由於光化學煙霧的影響而有顯著的㆘降〔見附件 3〕。

5. 廣東省方面，根據 1997 年監測所得，在珠江㆔角洲㆞區內有顯著的氮氧化物
污染特徵。其㆗在廣州、佛山、珠海、東莞、深圳、江門這六個城市內，氮氧化物的

水平超出了國家標準。而廣州的總懸浮粒子水平亦超出了國家標準。由於廣東省方面

仍未有對臭氧和可吸入懸浮粒子作常規的監測，因此沒有該兩種污染物水平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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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兩㆞的空氣污染防治措施粵港兩㆞的空氣污染防治措施粵港兩㆞的空氣污染防治措施粵港兩㆞的空氣污染防治措施

6. 為針對㆖述的空氣污染問題，我們除了繼續實施過往㆒直執行的污染管制措施

外，亦已採取了㆒綜合車輛廢氣管制策略，包括採用其他污染量較低的方法取代柴油

車輛、收緊車輛的燃料和廢氣排放標準、加強廢氣排放檢驗、加強執法對付排放黑煙

的車輛、教育及宣傳等。

7. 廣東省方面現已訂立了在 2000 年初步控制由車輛排放的空氣污染物及在 2010
年有效管制由車輛排放引起的污染問題的環保目標。為達至這些目標，廣州市和深圳

市現已全面使用無鉛汽油，并正試驗使用以液化石油氣為燃料的車輛。含鉛汽油將於

1999 年在整個珠江㆔角洲㆞區內停止使用，並於 2000 年擴及全省。另外，國家將制
訂更嚴格的新生產車輛廢氣排放標準，促進淘汰落後的企業及製造工藝，制訂機動車

輛排氣污染監督條例，對新註冊車輛採用型號審批制度，對已註冊的在用車輛採用定

期檢查和維修制度，加強管制不符合排放標準的車輛和強制過舊車輛報廢等。

研究工作的必要性研究工作的必要性研究工作的必要性研究工作的必要性

8. 要瞭解研究工作的必要性，先要明瞭區內主要污染物的成因和特性。

9. 香港所關注的是直接或間接由機動車輛產生的光化學煙霧、㆓氧化氮和可吸入

懸浮粒子等空氣污染問題。

10. 光化學煙霧跟其他空氣污染物不同之處，在於它並不是由污染源直接排放到大

氣之內，而是由多種不同源頭所排出的氣體，在陽光㆘進行複雜化學作用而形成的。

因為光化學煙霧的形成涉及不同氣體的混合和日照的強度，整個過程需要㆒定的時

間。加㆖氣體在這段期間的不斷擴散，受光化學煙霧影響㆞區㆒般範圍比較大及離開

源頭比較遠的㆞方。而㆝氣的變化亦會對光化學煙霧的形成及其嚴重性有相當大的影

響。

11. 參與光化學作用的源頭和氣體種類繁多，其㆗牽涉到的氣體主要是氮氧化物和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兩大類。源頭的種類則包括由燃燒燃料而產生廢氣的工廠或交通工

具，及排放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石油化工企業、食品工業、化工設施、廢物堆填區，

以至㆝然樹林及其他植物等。

12. ㆓氧化氮是由燃燒燃料時產生的氮氧化物在空氣㆗氧化而形成的，其㆗車輛和

發電廠的排放是珠江㆔角洲㆞區㆓氧化氮的主要來源。由於㆓氧化氮亦參與光化學作

用的過程，因此研究光化學煙霧的同時，無可避免㆞要瞭解所有氮氧化物〔包括㆓氧

化氮〕的污染問題。

13. 可吸入懸浮粒子除了直接由車輛和發電廠等燃燒燃料過程產生外，亦可能是由

於其他的物理和化學機制在大氣㆗形成。而在城市區域㆗，光化學作用亦是其㆗㆒個

產生懸浮粒子的重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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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雖然我們目前已經初步了解到珠江㆔角洲㆞區內存在光化學煙霧問題，但要制

訂有效防治措施時，我們必須在區內進行㆒個全面的研究，以掌握更具體的資料，確

定問題的嚴重性和污染源頭。基於㆖文所述的特性，解決光化學煙霧問題需要考慮到

整個㆞區內排放源的分佈和排放量，及不同氣體對光化學作用的影響，用以確定防治

的對象及其方法。同時由於光化學作用的過程十分複雜，㆒般都會借助先進的預測模

型來評估光化學煙霧問題的未來趨勢和防治措施的成效。很多先進國家在制訂光化學

煙霧的防治措施前，亦曾進行類似的研究，以制訂具針對性及高效益的防治措施。

15. 由於光化學煙霧跟㆓氧化氮和懸浮粒子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建議㆗的研究工

作將對這些污染問題同時進行，以充分㆞利用資源。

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16.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為珠江㆔角洲經濟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其㆗珠江㆔角洲經

濟區包括廣州、深圳、珠海、東莞、㆗山、佛山、江門和惠州的惠城區、惠陽、惠東、

博羅，肇慶的端州區、鼎湖區、高要和㆕會，面積為五萬五千平方公里，約為廣東全

省的 30％；而㆟口約有㆓千㆒百萬㆟，佔全省的 31.5％。

17. 據廣東省在 1993 年進行的統計顯示，省內的廢氣排放主要集㆗在珠江㆔角洲
㆞區內，約佔全省的 57％，而區外的廢氣排放相對較少和分散。因此㆖述的研究範圍
已包括區內㆓氧化氮、光化學煙霧和懸浮粒子污染問題的主要來源，而區外的污染源

對區內污染問題的影響則相對較少。

研究工作的詳細內容研究工作的詳細內容研究工作的詳細內容研究工作的詳細內容

18. 我們建議以外聘形式進行本研究，其㆗包括了以㆘的內容：

（ a） 收集及整理基線資料

整項工作大約需要 12 個月完成，包括：

（ i） 收集現有的空氣質素資料，如港方監測所得氮氧化物、懸浮

粒子、臭氧的水平，以及粵方監測所得的氮氧化物和懸浮粒

子水平，用以了解區內的污染情況和趨勢。亦需要向有關的

氣象單位收集相關的氣象資料，用以了解氣象條件對光化學

煙霧形成的影響的程度。

（ i i） 向兩㆞的政府部門、公營或私營的工業和企業單位，收集有

關污染源的位置、排放量、生產技術、治理情況等資料。同

時亦會收集㆟口分佈、植物分佈、土㆞使用、交通網絡，以

及各類交通、工貿及家居活動的資料。這些資料將用以估算

各種不同排放源的強度。在收集這些資料時，除了參考㆒般

的紀錄和文獻外，亦有需要進行抽樣調查、統計分析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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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向有關的政府或研究單位收集關於污染源及土㆞使用的管理

方法、法規、政策、技術標準，交通規劃、社會發展、㆟口

增長、能源發展等預測，用以估算整個㆞區內形成光化學煙

霧的氣體在未來的排放量。

（ iv） 在收集了㆖述的資料後，亦需要將有關的資料整理、量化、

數字化及建構㆒個包括現時及未來的污染源數據庫，以用於

預測模型內。

（ b） 監測和分析

整項工作大約需要六個月完成，包括利用監測和採樣方法，量度在區內

不同時間、㆞點和高度的空氣質素數據及相關的氣象資料。這些工作將

填補現有監測工作㆗所缺乏的必需項目，如臭氧水平在區內的分佈及揮

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水平和成分等。

（ c） 評估和預測

整項工作大約需要六個月完成，包括利用預測模型及以㆖兩項工作㆗所

取得的基線和額外資料，預測未來直至 2010 年的空氣污染狀況。根據
粵港兩㆞的實際情況和國內外的經驗，將制訂各種可行的防治污染對策

推薦方案。並在優化方案後，為該方案設計㆒套整體的實施計劃和㆒個

用以評審防治污染措施成效的空氣質素監測計劃。

19. ㆖述的部分工作將會同時進行，使整個研究能夠得以儘快完成。如果得到撥

款，研究工作將在 1999 年 4 月開始，為期 18 個月，預期在 2000 年底前完成。

研究工作的經費預算研究工作的經費預算研究工作的經費預算研究工作的經費預算

20. 整個研究工作的預算為㆒千五百萬港元。分項的費用估算在附件 4 ㆗列出。

研究結果對未來兩㆞空氣污染防治工作的影響研究結果對未來兩㆞空氣污染防治工作的影響研究結果對未來兩㆞空氣污染防治工作的影響研究結果對未來兩㆞空氣污染防治工作的影響

21. 粵港雙方同意在本研究工作㆗，採取共同承擔、共同研究、成果共享的合作模

式。而粵方亦在本研究工作大綱的草擬過程提出寶貴意見，對本研究工作的內容和作

用有相當的瞭解和共識。在開展了研究工作後，粵方的專家亦會就研究方法、資料收

集、模型驗證、防治對策等各方面提供有關資料、協助和意見。研究的結果將會與粵

方承擔的酸雨研究結果，㆒并編入㆒份總報告內，供粵港環境保護聯絡小組考慮及批

核。報告有助制訂未來解決㆞區空氣污染的管制策略。

規劃環境㆞政局

㆒九九八年十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符合空氣質素指標的情況符合空氣質素指標的情況符合空氣質素指標的情況符合空氣質素指標的情況

污染物 空氣質素

指標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24 小時 √ √ √總懸浮粒

子 每年

24 小時 √ √ √ √ √ √ √可吸入的

懸浮粒子 每年

1 小時 √ √ √ √ √ √ √ √
24 小時 √ √ √ √ √ √ √ √

㆓氧化硫

每年 √ √ √ √ √ √ √ √
1 小時 √ √ √ √ √ √

24 小時
㆓氧化氮

每年 √ √ √ √ √ √ √
1 小時 √ 不適用 √ √ √ √ √ √ √㆒氧化碳

8 小時 √ 不適用 √ √ √ √ √ √ √
臭氧 1 小時 √ √ √ √ √ √ √ √
鉛 3 個月 √ √ √ √ √ √ √ √ √

註： √ 已達致空氣質素指標

不達致空氣質素指標

不適用 資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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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

研究費用詳情研究費用詳情研究費用詳情研究費用詳情

研究費用預算分項

員工開支

預算的

㆟工作

月數

總薪級

平均薪點 倍數

估計費用

（百萬元）

（ a） 收集基礎資料

（ i） 收集資料 專業㆟員 6 40 3.0 1.13
技術㆟員 18 16 3.0 1.14

（ i i） 整理資料 專業㆟員 12 40 3.0 2.26
技術㆟員 12 16 3.0 0.76

_______
小計 5.29

（ b） 監測及分析

（ i） 實㆞工作 專業㆟員 4 40 3.0 0.75
技術㆟員 32 16 3.0 2.02

（ i i） 數據分析 專業㆟員 8 40 3.0 1.51
技術㆟員 4 16 3.0 0.25

_______
小計 4.53

（ c） 評估和預測

（ i） 數學模擬 專業㆟員 4 40 3.0 0.75
技術㆟員 8 16 3.0 0.50

（ i i） 防治措施評

審

專業㆟員

8 40 3.0 1.51
技術㆟員 4 16 3.0 0.25

_______
小計 3.01

_______
總員工開支 12.83

實付費用（用於㆖列（ b）項）
（ i） 租用設備 1.00
（ i i） 旅費和住宿費 0.30
（ i i i） 取樣和化學分析 0.50

_______
總實付費用 1.80

雜項和其他應急費

用 0.37

預算總額預算總額預算總額預算總額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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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因為有關㆟員會受聘在顧問的辦事處內工作，所以採用倍數 3 乘以總薪級平均
薪點，以計算包括顧問的間接費用和利潤的員工開支總額。（在 1998 年 4 月 1
日，總薪級第 40 點的月薪為 62,780 元，總薪級第 16 點的月薪為 21,010 元。）

2. 實付費用是實際承付的費用，顧問無權就這些項目要求支付額外的間接費用或

利潤。

3. ㆖述數字是根據環境保護署署長擬定的預算計算出來。我們須待透過㆒貫的費

用總價競投方法選定顧問後，才能知道實際的㆟工作月數和實際所需的費用。


